
獲
國
外

重
要
影
展
獎
項
電
影
片
之
影
視
事

業
及
導
演
製
作
執
導
下

一
部

電
影

片
之

補
助

金
上
限

入
圍

(選
)或

獲
得

第
一

類
國

際
影

展
及

第
二

類
國

際
影

展
之

獎
項

，
應

經
各

該
影

展
主

辦
單

位
網

站
公

布
或

由
各

該
影

展
主

辦
單

位
核

發
證

明
並

經
本

局
審

核
認

定
。

但
如

有
獲

本
附

表
二

所
列

之
第

一
類

、
第

二
類

國
際

影
展

獎
項

(
競

賽
單

元
、

平
行

單
元

獎
項

）
以

外
之

獎
項

者
，

並
經

各
該

影
展

主
辦

單
位

網
站
公

布
或

由
各

該
影

展
主

辦
單

位
核

發
證

明
且

經
本

局
審

核
後

認
定
其

為
重

要
獎

項
者

，
其

獎
項

名
稱

不
受

本
附

表
二

規
定

限
制

。

二
、

入
圍

(選
)或

獲
得

第
二

類
國

際
影

展
之

獎
項

：

影
展

名
稱

單
元

獎
項

名
稱

入
圍

(
選

)
或

得
獎

情
形

下
一

部
電

影
片

之
補

助
金

上
限

第 二 類 國 際 影 展

依
「

電
影

事
業

及
電

影
從

業
人

員
參

加
國

際
影

展
獎

勵
輔

導
執

行
要

點
」

之
附

表
一

國
際

影
展

分
類

表
第

二
類

國
際

影
展

所
正

面
表

列
影

展
規

定
辦

理

競
賽

單
元

非
短

片
類

之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之
首

獎
且

經
本

局
認

定
者

。
得

獎

(
一

)
以

劇
情

長
片

獲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二
千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但

以
執

導
之

劇
情

長
片

獲
影

片
獎

之
導

演
，

同
時

以
該

劇
情

長
片

獲
同

ㄧ
影

展
導

演
個

人
獎

(
最
佳

導
演

獎
)
者

，
若

由
製

作
並

列
名

該
得

獎
劇

情
長

片
之

所
有

電
影

片
製

作
業

共
同

提
出

一
部

，
由

執
導

並
列

名
得

獎
劇

情
長

片
之

全
部

導
演

同
意

執
導

之
電

影
片

製
作

企
畫

，
經

本
局

審
核
通
過

，
其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二
千
五

百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(
二

)
以

動
畫

長
片

獲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二
千

五
百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但

以
執

導
之

動
畫

長
片

獲
影

片
獎

之
導

演
，

同
時

以
該

動
畫

長
片

獲
同

ㄧ
影

展
導

演
個

人
獎

(
最
佳

導
演

獎
)
者

，
若

由
製

作
並

列
名

該
得

獎
動

畫
長

片
之

所
有

電
影

片
製

作
業

共
同

提
出

一
部

，
由

執
導

並
列

名
得

獎
動

畫
長

片
之

全
部

導
演

同
意

執
導

之
電

影
片

製
作

企
畫

，
經

本
局

審
核
通
過

，
其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三
千
萬
元

為
上

限
。

(
三

)
以

紀
錄

片
獲

影
片

獎
、

導
演

個
人

獎
者

，
補

助
金

以
新
臺
幣

五
百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但

經
審

議
小

組
評

估
其

所
提

下
一

部
電

影
片

製
作

企
畫

及
預

估
製

作
成

本
規

模
，

並
作

成
放

寬
補

助
金

額
之

上
限

及
核

予
補

助
金

額
之

建
議

，
經

本
局

核
定

者
，

得
不

受
前

開
補

助
金

額
度

上
限

之
限

制
，

且
不

得
逾

本
局

核
定

下
一

部
補

助
金

電
影

片
及

其
製

作
企

畫
書

所
載

預
估

製
作

成
本

總
金

額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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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
四
十

九
。

入
圍

或
入

選

(
一

)
以

劇
情

長
片

入
圍

或
入

選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一
千
萬
元

為
上

限
。

(
二

)
以

動
畫

長
片

入
圍

或
入

選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一
千

五
百
萬
元

為
上

限
。

(
三

)
以

紀
錄

片
入

圍
或

入
選

影
片

獎
、

導
演

個
人

獎
者

，
補

助
金

以
新
臺
幣

五
百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但

經
審

議
小

組
評

估
其

所
提

下
一

部
電

影
片

製
作

企
畫

及
預

估
製

作
成

本
規

模
，

並
作

成
放

寬
補

助
金

額
之

上
限

及
核

予
補

助
金

額
之

建
議

，
經

本
局

核
定

者
，

得
不

受
前

開
補

助
金

額
度

上
限

之
限

制
，

且
不

得
逾

本
局

核
定

下
一

部
補

助
金

電
影

片
及

其
製

作
企

畫
書

所
載

預
估

製
作

成
本

總
金

額
百

分
之

四
十

九
。

競
賽

單
元

短
片

類
之

影
片

獎
、

導
演

個
人

獎
之
首

獎
且

經
本

局
認

定
者

。

入
圍

(
選

)
或

得
獎

(
一

)
以

紀
錄

片
入

圍
(
選

)
或

獲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五
百
萬
元

為
上

限
。

(
二

)
以

劇
情

短
片

入
圍

(
選

)
或

獲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二
百
五

十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(
三

)
以

動
畫

短
片

入
圍

(
選

)
或

獲
影

片
獎

、
導

演
個

人
獎

者
，

補
助

金
以
新
臺
幣

三
百
萬

元
為

上
限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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